[bookmark: 2016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暨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-報名表]2016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 暨 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
一、 目的：以促進學術界及業界在流行設計領域創研成果之交流。 二、 時間與地點：
2016 年 05 月 20 日(星期五) 08:30~17:00 於設計大樓 D0105 會議廳、大理石廣場
2016 年 05 月 21-22 日(星期六、日) 08:30~17:00 設計大樓 3 樓 D0308 髮型教室 三、  主辦單位：樹德科技大學  流行設計系
四、 相關資訊網址：http://www.fdd.stu.edu.tw/
五、 活動議程表：

	
全 國 流 行 設 計 研 討 會
	時間
	5 月 20 日(五)

	
	08:30-09:00
	報到

	
	09:00- 09:15
	貴賓致詞

	
	09:15- 11:30
	演講人: 周裕穎 台灣新銳服裝設計師
主題: 30 歲之前，沒有具備這 19 個條件，千萬不要自創品牌

	
	11:30-13:00
	午餐時間

	
	13:00-14:00
	成果海報展示

	
	14:00-14:30
	休息與茶敘

	
	14:30-16:45
	演講人:女人我最大 Kevin 知名彩妝師
主題: 如何成為一個出色的彩妝師（2016 夏季最持久妝容示範）

	
	16:45~17:00
	結束(領收據、研習證書)

	電 影 特 殊 化 妝 整 體 造 型 工 作 坊
	主講者
	Sylvia Wang 造型總監(希薇亞造型設計工作室總監)
Annie Wei	特效妝老師

	
	時間
	5 月 21 日(六)
	5 月 22 日(日)

	
	08:30-09:00
	報到
	報到

	
	9:00-11:00
	造型師職涯規劃與創業分享
	主題:007  電影墨西哥亡靈節慶妝
(每位同學提出服裝、整體造 型、創意發想及教學指導)

	
	11:00-12:00
	冰晶妝教學
	

	
	12:00-1:00
	中場休息
	中場休息

	
	1:00-2:30
	冰晶妝練習與成果拍攝
	主題:007 電影墨西哥亡靈節慶
妝(每位同學提出服裝、整體造型、 創意發想及教學指導)

	
	2:00-3:00
	濕身妝教學(須先打底妝)
	

	
	3:00-5:00
	濕身妝（含髮）整體成果發表及
拍攝
	整體成果發表及拍攝結束
(領收據、研習證書)



六、  報名方式：
1. 請填妥報名表後，將報名表 e-mail 至：fdd@stu.edu.tw
2. 聯絡人：游佳娸小姐(07)615-8000 轉 3701 或 張展蘭小姐 轉 3702
3. 報名截止日：105 年 5 月 15 日(日)下午 17 點 (本活動以報名表為依據，因名額有限

將視情形篩選，正式學員與候補名單，將於報名期限截止後另行公告、通知，並於活
動當天繳交費用。)
七、 報名費用：為建立與高中職互動關係，研討會$100 元(代訂午餐)、電影特殊化妝整體 造型工作坊$1500 元(代訂午餐與材料費)。



2016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 暨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
報名表回函 ( e-mail：fdd@stu.edu.tw )

	中文姓名(1)
	手機

	服務單位/科系/職稱
	

	e-mail
	

	勾選參加項目
	□ 5/20 研討會 $100	□ 5/21-22 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
$2000	共計$ 	

	午餐
	□ 葷	□ 素

	中文姓名(2)
	手機

	服務單位/科系/職稱
	

	e-mail
	

	勾選參加項目
	□ 5/20 研討會 $100	□ 5/21-22 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
$2000	共計$ 	

	午餐
	□ 葷	□ 素

	中文姓名(3)
	手機

	服務單位/科系/職稱
	

	e-mail
	

	勾選參加項目
	□ 5/20 研討會 $100	□ 5/21-22 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
$2000	共計$ 	

	午餐
	□ 葷	□ 素

	中文姓名(4)
	手機

	服務單位/科系/職稱
	

	e-mail
	

	勾選參加項目
	□ 5/20 研討會 $100	□ 5/21-22 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
$2000	共計$ 	

	午餐
	□ 葷	□ 素



[bookmark: 2016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聲明暨同意書]2016 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
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聲明暨同意書
1. 蒐集機關名稱：樹德科技大學
2. 蒐集目的：提供 2016 電影特殊化妝整體造型工作坊相關資料建檔用
3. 個人資料類別：識別類 C001(如姓名、電話、地址、電子郵遞地址) 學校紀錄 C051(如應屆學校、科系別等資料) 個人資料將會於取得資料後二年內予以刪除銷毀。
4. 本校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範要求，提供當事人針對其個人資料行使 以下權利：
(1)	查詢或請求閱覽。
(2)	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(3)	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(4)		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。 若執行上述權利時，將可能導致影響當事人相關權益。本校未經您同意
的情形下，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揭露於與本次活動無關之第三人或非上述目 的以外之用途。
經 本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校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 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。


□同意 提供上開告知事項 1~4 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資料。

□不同意提供上開告知事項 1~4 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資料。




受告知人:	(簽章)



中華民國	年	月	日
